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校务公开制度

一、总则

第一条：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学习和实践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完善以教职工代表大会

为基本形式和载体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

积极性，促进学校改革发展，稳定，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素质教

育提高，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校务公开工作，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 党支部统一领导，党、政、工共同推进的原则；

2. 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事项都必须公开的原

则；

3.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真实准确的原则；

4. 依法办事、照章执行的原则；

5. 有利于保护、调动管理者和职工群众两个积极性、促进

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原则。

二、 校务公开工作组织领导和职责

第三条：实行校务公开，要坚持、完善和规范党组织统一领

导，党政共同负责、有关部门齐抓共管、职工全员参与的工作体

制。

1、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黄磊

组员：徐惠华、何哲文、陈昌明、沈华、乔丽、蒋秀娟、葛

张明、赵树文、龚清来

2、校务公开监督小组

组长：郝加明

成员：何丽娟、张菁、赵冬娟、刘最斌、李向阳、吴秀琴



第四条：校务公开工作职责

1、党支部

（1）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组织领导作用，高度重视，加强领

导。

（2）把实行校务公开制度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实施

校务公开制度过程中的政策措施，工作重点，目标要求，实施方

案等重大问题。

(3) 负责总体部署安排和检查指导工作，协调在推行校务公

开中相关组织及部门的工作，确保校务公开制度落实。

(4)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作用，把校务公开制度作为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的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承担起校务公开制度实

施的监督考核工作。

2、行政

（1）充分发挥在校务公开制度中的主体作用，尊重职工的知

情权，参政权和监督权，为顺利推行校务公开工作创造和提供必

须条件。

（2）负责提出符合制度规定的应公开的事项，责成有关部门

认真落实公开事项，自觉提供公开的有关内容和资料，做到材料

齐全清楚，内容真实。

3、工会

（1）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好职工的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

组织职工积极参与校务公开活动。

（2）要与有关方面加强联系，密切配合，积极主动做好校务

公开的日常工作。

（3）要依照党的方针政策，挥照有关实际情况，就健全制度，

完善办法、规范程序等方面加强调研

（4）充分发挥教代会为校务公开的基本形式和载体的作用，



主动探索其他有效辅助形式，努力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水

平，不断地把校务公开工作引向深入。

4、校务公开工作的领导小组

（1）认真贯彻招待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校务公开的制度规定。

（2）加强对校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对校务公开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3）每年一次研究制定校务公开的有关制度和办法。

（4）及时发挥并解决校务公开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5、校务公开监督小组

（1）监督学校校务公开的工作。

（2）及时纠正违反实行校务公开制度的行为。

（3）有权向校务公开领导小组反映学校实施校务公开的情况。

三、校务公开的原则和内容

第五条：推行校务公开，应注意坚持“突出重点，实事求是，公

开透明，循序渐进”的原则，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教育、教学秘密不

宜公开的内容外，原则上都应公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

有关法规和文件，结合学校实际，校务公开的主要内容为：

1、学校办学思想和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方案；

2、教育经费的收支情况；学校收费的依据及年级收费标准。

3、学校内部体制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情况；

4、教职工年度考核评优，职称评聘及工资晋升、奖惩情况；

5、教学用房的基建、大宗维修；大宗物资的采购情况；

6、学校招生工作情况。

7、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的选聘任免干部等有关事项；

8、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9、其他要公开的重大事项



四、校务公开的形式

第六条：校务公开的形式是确保校务公开健康有序运行的重

要前提。

1、落实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校务公开工作应与教代会的职

权落实有机结合；坚持重大事项向教代会报告的制度。

2、采取校务办公会、党政工联系会、教代会、教职工代表小

组会、教研组长会、教职工大会、家长联系会等形式公开校务。

3、根据学校的实际，对学校改革发展和涉及教职工重大利益

的事项，可采取阶段性、年度性公开；也可以采取定期或不定期

的公开。

4、在学校内部和外部网页设置校务公开栏目，按公布范围公

布有关项目，接受监督。

五、校务公开的程序

第七条：校务公开需循如下的程序进行

1.工会委员、教代会会代表提出并整理需要公开的内容，向校

务公开领导小组报告。

2.校务公开领导小组审议确定公开的事项及形势。

3.实施校务公开，接受群众的评议和监督。

4.工会委员、教代会代表以适当方式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向

领导小组反馈信息，及时向群众解答。



宣传栏公示：



书面公示：



网站公示：



教职工全体会议公示：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第三次教职工全体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18年 1 月 15 日

二、会议地点：图书楼五楼报告厅

三、参加对象：全体教职员工

四、会议议程：

1.公布教师职称评定内部考核实施细则（修订）

2.公布年度绩效考核细则

3.总结年度工作


